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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通大学医学院(护理学院)2019-2021 年 
聘期专业技术岗位 4 档及以下档定档具体条件 

 

一、教学科研岗位正高 4-5 档定档条件 

（一）教学为主型 

聘任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，前三年年均完成教学工作量不少于 260 课时，其中本科生教

学学时数不少于 130 课时。年度教学质量考核均在“良好”以上，不少于 1 次“优秀”或为

校级及以上教学名师。 

    (1) 4 档申报评审条件：具备表一条件中的 2 项； 

(2) 5 档申报评审条件：具备表一条件中的 1 项。 

表一 

教学业绩 具 体 内 容 

教学建设项目 

国家级教学研究课题（排名前五）或省部级教学研究重点课题１
项（排名前四） 

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（排名前四）或主持省级虚拟仿真
实验教学项目１项（排名第一） 

国家级金课（线上线下）、精品视频课、资源共享在线开放课程
（排名前七）或省级金课（线上线下）、精品视频课、资源共享
在线开放课程（排名前二）1门 

省级品牌专业建设工程项目建设点（主要贡献者） 

教学成果奖 

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（有证书）、一等奖（排名前九）、二

等奖（排名前七），或获省部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（排名前七）、
一等奖（排名前五）、二等奖（排名前三） 

获省级研究生教育成果奖特等奖（排名前五）、一等奖（排名前
三）、二等奖（排名前二）、三等奖（排名第一） 

发表教研论文 在学校指定的一级 B类期刊发表教研论文１篇（第一作者） 

教师参赛获奖 省部级教师教学竞赛二等奖及以上 

教师指导学生竞赛获
奖 

指导我院学生参加全国学科类竞赛获得 I类甲层次竞赛获奖（第
二等级排名前三、第三等级排名前二）;或 I 类丙层次竞赛获奖
（第一等级排名第一） 

优秀论文指导教师 省优秀研究生学位论文或省优秀本科毕业论文指导教师 

教材出版 出版省级重点教材（第一主编） 

教学团队 
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（排名前五）或省级优秀教学团队（排名前
三）或校级优秀教学团队（排名第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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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科研为主型 

聘任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，前三年年均完成教学工作量不少于 100 课时，其中本科生教

学学时数不少于 50 课时，年度教学质量考核均在“良好”以上。 

   (1) 4 档申报评审条件：具备表二条件中的 2 项； 

(2) 5 档申报评审条件：具备表二条件中的 1 项。 

注：前三年年均教学学时数未达标者，申报评审条件需在相应档级条件上额外增加 1 项。 

表二 

科研业绩 具 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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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教学科研型 

聘任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，前三年年均完成教学学时数不少于 180 课时，其中本科生教

学学时数不少于 90 课时，年度教学质量考核均在“良好”以上。 

  4 档具备表一、表二所列条件中任意 2 项。5 档具备表一、表二所列条件中任意 1 项。 

 

二、教学科研岗位副高 6-8 档定档条件 

（一）教学为主型 

聘任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，前三年年均完成教学学时数不少于 300 课时，其中本科生教

学学时数不少 150 课时，年度教学质量考核均在“良好”以上，不少于 1 次“优秀”。 

  (1)6 档申报评审条件：具备表三条件中的 2 项。 

表三 

教学业绩 具 体 内 容 

教学建设项目 

省部级及以上教学研究重点课题１项（排名前五），或省部级及
以上教学研究一般课题１项（排名第一） 
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（排名前五）或省级虚拟仿真实
验教学项目１项（排名前二） 
国家级金课（线上线下）、精品视频课、资源共享在线开放课程
（排名前九）或省级金课（线上线下）、精品视频课、资源共享
在线开放课程（排名前三）1门 
省级品牌专业建设工程项目建设点（主要贡献者） 

教学成果奖 

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（有证书）、一等奖（排名前九）、
二等奖（排名前七），或获 省部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（排名前七）、
一等奖（排名前五）、二等奖（排名前三） 
获省级研究生教育成果奖特等奖（排名前七）、一等奖（排名前
五）、二等奖（排名前三）、三等奖（排名前二） 

发表教研论文 在学校指定的二级期刊发表教研论文２篇（第一作者） 
教师参赛获奖 省部级教师教学竞赛三等奖及以上 

教师指导学生竞赛获奖 

指导我院学生参加全国学科类竞赛获得 I 类甲层次竞赛获奖
（第二等级排名前四、第三等级排名前三）;或 I类丙层次竞赛
获奖（第一等级排名前二）；或Ⅱ类竞赛获奖（第一等级排名第
一） 

优秀论文指导教师 省优秀研究生学位论文或省优秀本科毕业论文指导教师 

教材出版 出版省级重点教材（排名前二） 

教学团队 
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（排名前六）或省级优秀教学团队（排名
前四）或校级优秀教学团队（排名前二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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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7 档申报评审条件：具备表四 2 项； 

(3) 8 档申报评审条件：具备表四 1 项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教ᄀ绩  

教学建设项目 

省部级及以上教学研究项目１项（排名前三） 

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（排名前七）或省级虚拟仿真实

验教学项目１项（排名前三） 

国家级金课（线上线下）、精品视频、 资源共享

（排名前九）或省级金课（线上线下）、精品视频、 资源共享

在线开放课程（排名前五）1门 

省级品牌专业建设工程项目建设点（主要贡献者） 

教学成果奖 

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（有证书）、（排名前九） 、

二等奖（排名前七），或获 省部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（排名前九）、

一等奖（排名前七）、二等奖（排名前五） 

获省级研究生教育成果奖特等奖（排名前） 、一等奖（排名前

七）、二等奖（排名前五）、三等奖（排名前三） 

发表教研论文 在学校指定的二级期刊发表教研论文１篇（第一作者） 

教师参赛获奖 省部级教师教学竞赛三等奖及以上 

优秀论文指导教师 省优秀研究生学位论文或省优秀本科毕业论文指导教师 

教师指导学生竞赛获奖 

指导我院学生参加全国学科类竞赛获得 I 类甲层次竞赛获奖

（第二等级排名前五、第三排名前四） ;或 I类丙层次竞赛

获奖（第级排名前三） ；或Ⅱ类竞赛 （第一等级排名前

二） 

教材出版 学校认定的著名出版社主编或省级立项重点教材项目负责人 

教学团队 
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（排名前七）或省级优秀教学团队（排名

前五）或校级优秀教学团队（排名前三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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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科研为主型 

 聘任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，前三年年均完成教学工作量不少于 140 课时，其中本科生教

学学时数不少于 70 课时，年度教学质量考核均在“良好”以上。 

(1)6 档申报评审条件：具备表五条件中的 2 项。 

表五 

 

科研业绩 具 体 内 容 

科研项目 
主持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（含按《南通大学科研项目认定办
法》认定的同级别项目） 

论文 

在学校指定的一级B类及以上期刊发表人文社科类论文1篇（第
一作者） 

发表 SCI(Ⅲ区及以上)或 IF≥3 论文 1 篇（第一作者或通讯作
者）或发表 SCI 论文累计 IF≥5（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）；或
Nature 指数期刊论文 WFC 分值 0.1 分 

学术著作 

出版人文社科类学术专著（8万字以上，第一作者）；或出版古
籍整理作品、工具书、译著、编纂类著作等（第一作者） 

自然科学类学术专著 1部（8万字以上，第一作者）；或编著、
译著（15 万字以上，第一作者） 

科研成果奖 

获江苏省专利奖（金奖排名前六、优秀奖排名前五） 

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（科学技术）、江苏省政
府奖（一等奖排名前七、二等奖排名前六、三等奖排名前五）；
或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（人文社会科学）（一等
奖排名前八、二等奖排名前七、三等奖排名前六）;或获市厅级
科研成果（一等奖排名第一） 

获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或其他省部政府奖（一等奖排
名前六、二等奖排名前五、三等奖排名前四；或获得推荐国家
奖的社会力量奖(第一等级前五)；或具有国家奖提名资格的社
会力量奖（第二等级前四、第三等级前三） 

专利 

国际发明专利授权或转让（排名第一）1 件；或中国发明专利
授权或转让（排名第一）累计 2件（同一件专利如授权并转让，
仅计１件） 

科研团队 
国家级优秀科研团队（排名前六）或省级优秀科研团队（排名

前四）或校级优秀科研团队（排名前二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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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7 档申报评审条件：具备表六条件中的 2 项； 

(3) 8 档申报评审条件：具备表六条件中的 1 项。 

注：前三年年均教学学时数未达标者，申报评审条件需在相应档级条件上额外增加 1 项。 

表六 

 

 

 

 

 

 

科研业绩 具 体 内 容 

科研项目 
主持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１项或主持市厅级科研项目 2 项
（含按《南通大学科研项目认定办法》认定的同级别项目） 

论文 

在学校指定的二级及以上期刊发表人文社科类论文 1篇（第一
作者） 

发表 SCI 论文 1篇（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）；或 Nature 指数期
刊论文 WFC 分值 0.1 分 

学术著作 

出版人文社科类学术专著（8 万字以上,前二名）；或出版古籍
整理作品、工具书、译著、编纂类著作等（前二名） 

自然科学类学术专著 1部（8万字以上，前二名）；或编著、译
著（15 万字以上，前二名） 

科研成果奖 

获江苏省专利奖（金奖排名前七、优秀奖排名前六） 

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（科学技术）、江苏省政
府奖（一等奖排名前八、二等奖排名前七、三等奖排名前六）；
或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（人文社会科学）（一等
奖排名前九、二等奖排名前八、三等奖排名前七）；或获市厅级
科研成果（一等奖排名前二、二等奖排名第一） 

获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或其他省部政府奖（一等奖排
名前七、二等奖排名前六、三等奖排名前五；或获得推荐国家
奖的社会力量奖(第一等级前六)；或具有国家奖提名资格的社
会力量奖（第二等级前五、第三等级前四） 

专利 国际发明专利或中国发明专利授权或转让（排名第一）1件 

科研团队 
国家级优秀科研团队（排名前七）或省级优秀科研团队（排名

前五）或校级优秀科研团队（排名前三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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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教学科研型 

聘任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，前三年年均完成教学学时数不少于 220 课时，其中本科生教

学学时数不少于 110 课时，年度教学质量考核均在“良好”以上。 

  6 档具备表三、表五所列条件中任意 2 项。7 档具备表四、表六所列条件中任意 2 项。8

档具备表四、表六所列条件中任意 1 项。 

 

三、教学科研岗位中级 9-11 档定档条件 

    聘任中级专业技术职务，前三年年均完成教学学时数不少于 180 课时，年度教学质量考

核均在“良好”以上。 

(1)9 档申报评审条件:具备表七条件中的 3 项； 

(2)10 档申报评审条件:具备表七条件中的 2 项； 

(3)11 档申报评审条件:具备表七条件中的 1 项。 

注：前三年年均教学学时数未达标者，申报评审条件需在相应档级条件上额外增加 1 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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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七 

 

四、其它专业技术副高岗位定档条件 

（一）其它专业技术副高岗位 7 档聘任条件 

须具备下列条件： 

1.已评聘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。 

2.具有较系统的履行岗位职责所需要的理论知识，能较好地履行职责，爱岗敬业，在工

业绩 具 体 内 容 

科研项目 
省部级及以上科学研究项目主要参加者（前三名）；或省部级及

以上教学研究项目主要参加者（前五名）；或主持横向课题１项

（单项到帐总经费达 45 万元及以上）；或主持市厅级项目１项 

论文 

在学校指定的三级及以上期刊发表人文社科类论文１篇（第一

作者），或在学校指定的二级及以上期刊发表自然科学类论文１

篇（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） 

学术著作 学术专著（8万字以上）1部（主要参编者） 

科研成果奖 
国家级科技奖（有证书）1 项，或省部级科技奖（前七名）1

项，或市厅级科技奖（前五名）1项 

专利 
国际发明专利授权或中国发明专利授权或转让（排名第一）累
计 1件（同一件专利如授权并转让，仅计１件） 

教师指导学生竞赛获奖 

参与指导我院学生参加全国学科类竞赛获得 I类甲层次第四等

级及以上或 I类丙层次第二等级及以上或获得Ⅱ类竞赛第二等

级及以上（排名前二）1项 

教学成果奖 
参与省部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或获得校级教学成果奖（排名前

三） 

教学建设项目 

获校级及以上在线开放课程、精品视频公开课或资源共享课（排

名第一）1门，或获校级及以上虚拟仿真实验项目（排名第一） 

省级品牌专业建设工程项目建设点（主要贡献者） 

教材出版 学校认定的著名出版社副主编或校级教材项目立项建设负责人 

教师参赛获奖 校级讲课竞赛一等奖 

教学团队 

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、优秀科技创新团队（排名前九），或省级

优秀教学团队、优秀科技创新团队（排名前七），或校级优秀教

学团队、优秀科技创新团队（排名前五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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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。 

3.参与国家级（前七名）、省部级（前五名）科研(教改)项目 1 项，或主持市厅级科研(教

改)项目 1 项，或获市厅级及以上科技(教学)成果奖有证书，或以第一发明人授权国家发明专

利 1 项； 

4.在学校指定的三级及以上期刊发表论文 2 篇（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)或发表 SCI 论文 1

篇（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）。 

（二 ）其它专业技术副高岗位 8 档聘任条件 

1.已评聘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。 

2.具有较系统的履行岗位职责所需要的理论知识，能较好地履行职责，爱岗敬业，在工

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。 

3.具备以下条件之一： 

(1) 参与国家级（前七名）、省部级（前五名）科研(教改)项目 1 项，或主持市厅级科研

(教改)项目 1 项，或获市厅级及以上科技(教学)成果奖有证书，或以第一发明人授权国家发

明专利 1 项； 

(2) 在学校指定的三级及以上期刊发表论文 2 篇（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)或发表 SCI 论文

1 篇（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）。 

五、其它专业技术中级岗位定档条件 

（一）其它专业技术中级岗位 10 档聘任条件 

须具备下列条件： 

1.已评聘中级专业技术职务。 

2.具有履行岗位职责所需要的理论知识，能履行职责，完成工作任务。 

3.在省级及以上刊物上发表论文 2 篇（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) 或发表 SCI 论文 1 篇（第

一作者或通讯作者）。 

（二）其它专业技术中级 11 档聘任条件 

须具备下列条件： 

1.已评聘中级专业技术职务。 

2.具有履行岗位职责所需要的理论知识，能履行职责，完成工作任务。 

3.在省级及以上刊物上发表论文 1 篇（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)。 

六、其它专业技术初级岗位定档条件 

（一）其它专业技术初级岗位 12 档聘任条件 

在初级岗位任职满 2 年，能较好地履行岗位职责。 

(二)其它专业技术初级岗位 13 档聘任条件 

已在初级岗位任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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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相关说明： 

1.申报条件中所列业绩须为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的新增业绩（不

得重复使用）。其中，项目指新增立项且以合同开始时间、论文以发表时间、获奖以发文时间

为准。因退休无法参与 2022－2024 年聘期绩效定档的，经个人申请,项目可从立项发文时间、

获奖可按获奖年度计算。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年满 60 周岁，在 2016-2018 年期间未新增国

家级项目的，其 2016-2018 年期间在研的非延期国家级项目视同新增立项。 

2.特殊学科申报人员按照实际业绩，由学院岗位聘用工作小组讨论决定。 

3.所有业绩须有南通大学医学院(护理学院)署名，其中，2016-2018 年引进人才进校前

取得的教学科研业绩可以视同具有南通大学署名业绩列入统计范围，或进校后取得的具有南

通大学医学院（护理学院）署名的新增业绩按实际来校工作时间作相应折算。 

4.署有第一作者、通讯作者的论文，同一篇论文限 1 人使用。论文分区指论文发表当年

分区。 

5.教学科研业绩条件达到相应的项数要求，可申报不同类型教学科研岗位。具体业绩内

容项数可叠加计算，即达到某一业绩要求两倍数量的计为两项。 

6.所列教学科研业绩的认定按照《南通大学科研业绩分计算办法》（通大〔2018〕22 号）、

《南通大学科研奖励办法》通大〔2018〕23 号、《南通大学教学业绩分计算办法》（通大〔2018〕

33 号）、《南通大学教学奖励办法》通大〔2018〕34 号、《南通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组织

管理实施办法》（通大〔2018〕15 号）、《南通大学科研项目认定办法》（通大〔2019〕13 号）

等文件执行。 

7.涉及教学工作量的时间段为 2015－2016、2016－2017、2017－2018 三个学年。 

8.考核有基本合格或不合格的不得定为本层级岗位中档或高档。 

9.项目要求中未明确项数的均指 1 项。 

10.根据学校文件，首轮绩效定档“低职高定”仅设置教学科研岗位 1-3 档，其条件必须

高于已入选的同层级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条件，不受专业技术职务等级高低和岗位指标

的限制。 

11.其他专业技术岗位中，我院仅涉及实验系列，故我院只制定实验系列的岗位申报条件。

科学研究系列按教学科研岗位相应档级要求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.06.28 

 


